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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下文简称“海川水务”)成立于2010年，原名海

门市黄海水务有限公司，2021年改为现企业名称。海川水务现有厂区位于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港新区闽海路，占地面积37542m2，已获得土地证。海川

水务现有厂区已建一期1万t/d和二期2万t/d污水处理工程，全厂合计污水处

理能力3万t/d，服务于海门港新区以及海门区正余镇、包场镇的工业和生活

污水处理。 

海川水务拟投资60000万元，在现有厂区南侧新增用地62958平方米，

建设三期工程，新增污水处理能力5万吨/天，专业服务于海门港新区工业废

水处理，纳管方式采用“一企一管”制，采用“调节池+混凝沉淀池+水解

酸化池+Bardenpho生化(预缺氧+厌氧+缺氧+好氧+缺氧+好氧)+二沉池+高

效沉淀池+臭氧催化氧化+曝气生物滤池+精密过滤+次氯酸钠消毒” 处理

后，部分外排，其余经“超滤+RO”处理，RO清水中水回用，RO浓水外排。

三期工程中水回用率40%，中水回用量2万t/d。尾水3万t/d现有入河排污口

排入纵三河。 

目前本项目已完成备案(项目代码：2304-320684-89-01-828803)。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通过网络公示、现场公示、报纸刊登等多种方式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众参与调查。 

我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

第一次网络公示（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601PtkKH）。 

报告编制单位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完成环境影

响报告书初稿后，我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20 日在网络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707H6BCc）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第二次网络公示；2023 年 7 月 7 日

~2023 年 7 月 20 日，我公司在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厂区门口公告了项目

情况；2023 年 7 月 11 日、2023 年 7 月 13 日先后两次在环球时报公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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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开内

容包括：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2）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九条，首次公开内容和形式符合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我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

第一次网络公示（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601PtkKH），并

附上公众意见表作为附件。公开截图见图 2.2-1。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

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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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本项目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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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其他公开方式。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过程中未收到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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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报告编制单位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集团股份公司完成环境影

响报告书初稿后，我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20 日在网络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707H6BCc）全国建设项目环境

信息公示平台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第二次网络公示；2023 年 7 月 7 日

~2023 年 7 月 20 日，我公司在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厂区门口公告了项目

情况；2023 年 7 月 11 日、2023 年 7 月 13 日先后两次在环球时报公示项目

情况。 

公示信息有：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

的方式和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对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十一条，征求意见稿公示

内容和形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中的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20 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

台（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707H6BCc）进行了为期 10

个工作日的第二次网络公示，并附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

见表作为附件。公示截图见图 3.2-1。网络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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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本项目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2023 年 7 月 11 日、2023 年 7 月 13 日先后两次在环球时报公示项目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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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本项目 2023 年 7 月 11 日环球时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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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本项目 2023 年 7 月 13 日环球时报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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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我公司在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厂区门口进行了公示张贴公开，易于

周边公众了解获取，符合载体选取要求。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7 日~2023

年 7 月 20 日。现场照片见图 3.2-4。 

 

 

图 3.2-4 现场张贴公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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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其他 

无其他公开方式。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我公司

（链接：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1?id=30707H6BCc）获取征求意

见稿和公众意见表或网上自行下载。 

我公司在项目所在地设置环境影响报告书现场查阅场所。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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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公示期间未有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方面提出质疑，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无需采取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6 其他 

我公司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的相关材料均进行了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三期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

后果由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南通海川水务有限公司 


